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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赣市府办字〔2023〕104号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关于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的若干规定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、驻市各单位：

《关于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的若干规定》已经市政府第 45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年 12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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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的若干规定

为规范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行为，厘清非法营运与私人

小客车合乘的界限，保护合乘各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6〕58号）和《关于修改<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

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》（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

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22年第 4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私人小客车合乘，也称为拼车、顺风车，是指不以

营利为目的，由合乘出行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，供出行线路

相同的人（以下简称“合乘者”）选择乘坐其小客车，并分摊部

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。

第二条 通过互联网方式实施的私人小客车合乘各方包括合

乘服务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合乘平台”）、合乘出行提供者和

合乘者。

合乘平台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，整合私人

小客车合乘供需信息，提供合乘出行信息服务的企业。

第三条 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行为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

为，不纳入道路运输行业管理和服务质量监督范围，为合乘各方

自愿的民事行为，相关权利、义务及安全责任事故等责任由合乘

各方依法、依约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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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合乘出行，应当遵守以下规范：

（一）信息发布。合乘出行提供者应当事先发布出行信息。

通过合乘平台事先发布合乘信息的，合乘平台应采取有效措施保

障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合乘出行提供者、车辆与线上发布信息一致。

（二）分摊费用。合乘出行分摊的出行成本仅限于燃料（含

油、气、电）成本及通行费，按合乘里程分摊计算，单次里程分

摊总费用不得超过本市中心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准（限起步

价和区间车公里运价）的 50%。合乘平台可在合乘者分摊的费用中

提取一定比例的信息服务费，合乘平台收取信息服务费的，应当

向社会公开收费标准，实行明码标价。

（三）合乘次数。合乘出行提供者提供市中心城区或县域合

乘出行每车每天不得超过 4次。其中有跨县出行服务的，每天提

供合乘出行服务累计不超过 3次；有跨市或跨省出行服务的，每

天提供合乘出行服务累计不超过 2次；免费互助合乘的次数不受

限制。通过合乘平台出行的，每个合乘计划及线路只能在一个合

乘平台发布。

（四）合乘出行提供者有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，使用

具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机动车号牌，按规定投保

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，且年检合格的 7座及以下非营运小

型客车。

第五条 合乘平台应做好合乘出行服务和管理，遵守以下规范：

（一）建立并落实注册的合乘出行提供者背景和车辆状态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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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动态机制，不得为合乘出行提供者和车辆条件不符合法律法规

要求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合乘行为提供注册和合乘信息服务；

（二）确保提供合乘服务的车辆、合乘出行提供者和乘客的

相关信息真实有效，并提供在线合乘出行协议，明确各方权利、

义务及责任；

（三）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范措施，妥善保

护合乘双方信息，不得侵害用户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；

（四）落实合乘平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投诉和纠纷处

置制度，受理并及时处理合乘各方的投诉；

（五）按照本规定第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计算合乘分摊费用；

（六）按照本规定第四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提供合乘供需信

息整合服务次数；

（七）对于不再符合条件的合乘出行提供者和车辆应当停止

提供合乘信息服务并注销注册信息。

第六条 本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执法检查中，根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结合本规定，对非法营运行为或者合乘

出行行为进行认定，对以合乘名义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营运的

行为，依法予以查处。

合乘各方应配合日常监管、执法检查，并主动如实提供合乘

信息。

第七条 本规定由赣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，2024年 1月

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年。《赣州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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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》（赣市府办发〔2017〕49号）同时废止。国家、省有新规定

的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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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

室，赣州军分区，市委各部门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群众团体，

新闻单位。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3年12月15日印发

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、驻市各单位：

